附件6
推荐医师职责

推荐材料是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报名的重要依据，推荐医师对推荐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承诺，拒绝有偿推荐，对签署的推荐意见承担推荐法律责任。      
推荐医师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将按照《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卫生计生委令第15号）》第三十六条处置，即“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其医师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安徽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对推荐医师的相关规定要求如下：
第八条 推荐医师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在被推荐者长期临床实践所在地医疗机构执业注册；
（二）具有主治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十年以上的；
（三）与被推荐者专业相同或相近。
推荐医师每年推荐参加中医医术确有专长考核人员不得超过两名。
第十三条 申请人申报情况不实者，一经查实，取消申请人报名资格，两年内不得报名参加中医医术确有专长医师资格考核。其指导老师和推荐医师五年内不得作为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推荐医师，不得担任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专家。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担任指导老师和推荐医师：
（一）受党纪政纪处分尚在影响期内的；
（二）在医师执业活动中因违法执业受到有关部门行政处罚的；
（三）发生过二级以上医疗事故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的；
（四）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
（五）有在涉及传统医学师承、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培训机构或培训班授课指导经历或与其利益相关的；
（六）国家和我省规定的其它情形。
推荐医师对已推荐的申请人信息认为失真或不符合本人真实意见表达，在年度考核报名审核结束前，可以书面申请撤回推荐。推荐医师无正当理由未能现场确认推荐的，视为放弃对申请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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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自愿推荐___________（被推荐者姓名），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参加2025年度安徽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
本人承诺：
1.本人知晓《安徽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对推荐医师的相关要求。
2.本人从事专业与被推荐者相关，符合推荐医师条件。
3.本人与被推荐人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本人了解被推荐者从事中医医术实践活动的地点（机构）及申报的医术专长，推荐内容真实、准确，如有虚假或违反相关规定，愿意承担由此造成的不良后果并接受相关处罚。
4.对《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六条“推荐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的中医医师、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的医术确有专长人员的指导老师，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在推荐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由县级以上中医药主管部门依法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其医师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有充分地了解。
5.本人将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审核工作，如有需要，将提供进一步的证明材料和说明。

推荐医师签字（指印）：_______
                                       年   月   日
